服务类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项目名称
	光明管理局2025年度零星测量

	*采购人名称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
	*采购方式
	单一来源

	*财政预算限额（元）
	80万

	项目背景
	在管理局规划、土地管理工作中，需要标示明确的地界范围，以及对用地红线内的建/构筑物进行现状测量，获取用地位置、用地面积等数据，并依照测绘成果做出恰当的审查（批）意见。同时，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前，需对拟出让地块进行内业核查、外业核实，其中内业核查拟出让地块与周边宗地红线是否存在交叉、缝隙等情况；外业开展地界测量，核实用地红线是否存在压盖建筑物、道路等情况，如用地红线存在压盖建筑物或者道路时，需测量该建筑物和道路的特征点作为相关部门调整红线的依据，保障管理局规划、土地等日常业务的测绘需求。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无 

	中标人资质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
三、中标人具有深圳市政府采购注册供应商资格；
四、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由采购中心定期向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对政府采购供应商库中注册有效的供应商进行集中查询，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五、中标人须签署《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及《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否则做废标处理。

	需求内容
	一、工作内容
为满足管理局各科室土地利用管理业务需求而进行的测绘工作，如土地出让用地范围地界点放桩、测点；其他零星测绘工作等。
二、工作目标
满足管理局各科室在土地利用管理业务中的测绘需求。
三、工作范围
深圳市光明区

	具体技术要求
	开展本项目的技术工作要求如下：
一、具体技术要求
	序号
	标准与有关技术规定的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等级

	1
	《城市测量规范》
	CJJ/T 8-2011
	国家标准

	2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程》
	CJJ/T73-2010
	行业标准

	3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12898-2009
	国家标准

	4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24356-2009
	国家标准

	5
	《1：500、1：1000、1：2000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07
	国家标准

	6
	《房产测量规范》
	GB/T17986.1-2000
	国家标准

	7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
	SZJG22-2015
	地方标准

	8
	《深圳市基础测绘技术规程》
	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2000年10月）
	地方标准


二、服务质量监督和项目验收要求
（1）采购人负责对中标人提交的最终成果组织评审。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必要时，双方可以协商调整课题最终成果。采购人如需中标人增加交付成果的数量，由双方协商解决。
（3）最终成果验收合格的标志：由采购人召开业务会对中标人完成的项目成果进行验收,以会议纪要作为验收凭证。  

	商务需求
	一、项目概况
在管理局规划、土地管理工作中，需要标示明确的地界范围，以及对用地红线内的建/构筑物进行现状测量，获取用地位置、用地面积等数据，并依照测绘成果做出恰当的审查（批）意见。同时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前，需对拟出让地块进行内业核查、外业核实，其中内业核查拟出让地块与周边宗地红线是否存在交叉、缝隙等情况；外业开展地界测量，核实用地红线是否存在压盖建筑物、道路等情况，如用地红线存在压盖建筑物或者道路时，需测量该建筑物和道路的特征点作为相关部门调整红线的依据，保障管理局规划、土地等日常业务的测绘需求。
二、项目所依据的法律标准
[bookmark: _Hlk132134307][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三、项目服务期限
项目服务期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内完成。本项目履行期限届满后，如双方认为需要继续延长服务期限，应重新签订书面合同。
四、组织实施要求
为确保本次项目投标工作管理规范、实施有力，中标人应成立项目组，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测绘工作并提交测绘成果。
五、项目人员安排要求
（1）项目主要负责人应熟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职责范围业务领域。
（2）需列出参与本项目的主要工作人员及学历、职称、专业等信息。
（3）参与人员名单、项目参与期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能更换，如确需更换，必须得到采购人的同意。
六、付款方式
合同价款限额为人民币80万元，分2期付款：
首期：双方签订合同后，中标人提交付款申请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人民币48万元（占合同价款的60%）；
末期：全年工作完成后，中标人提交《零星测量工作量结算表》和全部零星测绘成果，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后，根据中标人申请，采购人向中标人付清尾款。若全年度工作费用超过合同价款，则按合同价款结算；不足则按实际发生工作量结算。
中标人申请付款前，应向采购人提供付款申请及有效的税务发票，采购人确认后汇入中标人指定银行账户。如因中标人未及时提供付款申请、税务发票原因导致付款延迟的，采购人不承担延期支付的责任。
采购人以上付款期限最终以政府财政审批日期为准，因财政拨款、审批原因导致的付款迟延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七、履约保证金
无
八、违约责任 
（1）由于中标人工作的错误或遗漏造成本项目成果质量损失的，中标人除负责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外，应免收受损失部分的合同价款，并支付合同总价款15%的违约金。
（2）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日期(含协商延缓的日期)提交成果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该阶段合同价款每日0.5‰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20%。
（3）本项目最终成果验收后1年以内，中标人未按采购人要求就本项目提供必要解释和接受咨询的，采购人可要求中标人返还合同总价款15%的费用。
九、成果要求
本项目所指的测绘成果组成如下：
	序号
	成果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地界测点/放点测绘报告
	A4
	实际业务需求
	

	2
	其它零星测绘成果
	A4
	实际业务需求
	


十、售后服务内容、要求和期限
若采购人组织相关项目咨询或答疑会，中标人应配合并负责解答相应的测绘技术问题。本项目最终成果验收后1年以内，中标人仍应配合采购人就本项目提供必要的解释和咨询。

	其他要求
	拟定供应商的名称、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拟定供应商
	单位名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

	
	
	项目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83139050

	评标信息
	一、评标方法
单一来源采购。
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所属事业单位的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深编[2021]85号）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职责为“承担全市地籍和权籍调查，宗地（海）图制作，建设工程开工验线测绘和工程建设项目测绘成果审核等不动产权籍事务技术支撑工作”。
根据《深圳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管理办法》（深规划资源规[2024]6号）第四条规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承担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测绘事项。第五条规定，立项用地规划阶段测绘事项包括土地勘测定界测量、地界放点测量、宗地图测绘等测绘事项。
鉴于零星测量主要工作内容为地界测量，且《深圳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管理办法》（深规划资源规[2024]6号）已明确规定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承担地界测量工作，同时考虑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承担全市宗地（海）图制作、地籍和权籍调查等工作，专业基础扎实，人才队伍素质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2019、2020、2021、2022、2024年度零星测量项目采用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均确定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承担，为确保零星测量工作的一致性和服务配套要求，拟按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确定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承担本项目。
二、供应商提供材料
1.	应标文件；
2.	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文件，复印件应加盖公章；
3.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4.	项目负责人、成员表等文件；
5.	政府采购注册供应商资格文件；
6.	供应商认为应提供的其它资料；
7. 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



